
 

 

 

国开学生函〔2021〕2 号 

 

国家开放大学关于开展纪念建党 100周年 

学生主题教育系列活动的通知 

 

国家开放大学各分部、学院： 

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，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、

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、五中全会精神，回顾党的光辉历程，讴

歌党的丰功伟绩，加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，增强国开学生的爱国信

念，国家开放大学决定开展纪念建党 100 周年学生主题教育系列活

动，向建党 100 周年献礼。 

各分部、学院要把此次主题教育活动作为当前重要工作，摆在

突出位置，列入重要日程，切实加强组织和宣传，按照《国家开放

大学纪念建党 100 周年学生主题教育系列活动方案》（附件）要求，

组织开展好相关活动，以饱满的精神与热情向建党 100 周年献礼。 

 

附件：国家开放大学纪念建党 100 周年学生主题教育系列 

活动方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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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 

国家开放大学 

2021 年 3 月 16 日 

（依申请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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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国家开放大学纪念建党 100周年学生主题教育 

系列活动方案 

 

一、 活动目的 

纪念建党 100 周年是 2021 年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一件大事，也是

国开办学体系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。为隆重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

100 周年，国家开放大学组织学生主题教育系列活动，回顾党的光

辉历程，弘扬党的丰功伟绩，增强国开办学体系的凝聚力，展现国

开师生爱党、爱国的真挚情怀，激发广大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历史

责任感。 

二、 活动时间 

2021 年 3 月至 12 月。 

请各分部、学院确定 1 名联系人，于 2021 年 3 月 31 日前填写

国家开放大学纪念建党 100 周年学生主题教育系列活动联系人登记

表（附 1），6 月 5 日前填写国家开放大学几年建党 100 周年学生主

题教育系列活动推荐表（附 2），发送至 xshd@ouchn.edu.cn 邮箱，

同时加入建党 100 周年学生主题教育系列活动 QQ 群：776951239。 

三、 参与对象 

国家开放大学在读学生及毕业生。 

四、 活动安排 

（一）爱国主义诗词诵读评选活动 

1.活动主题：“重温爱国主义诗词  共抒爱党爱国情怀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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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活动内容：各分部、学院组织学生诵读爱国主义经典诗词短

文，抒发爱党、爱国情怀，激发广大学生爱党、爱国的巨大热情。

国家开放大学将在专题网站对推荐优秀作品进行展播。 

3.活动要求： 

（1）诵读作品内容须围绕建党 100 周年主题，以近代百年来爱

国主义经典诗词短文为主，也可自创，但不得抄袭他人作品。 

（2）诵读作品可以个人诵读，也可集体诵读。 

（3）提交作品朗诵时长原则上不超过5分钟，视频格式为 rmvb、

wmv、avi、mp4，视频名称为诵读者所在分部（学院）+姓名+诵读

题目。 

（4）各分部、学院需对提交作品进行审核，严把政治关。 

（5）推荐作品名额：每个分部最多推荐 10 个作品；实验学院、

残疾人教育学院、西藏学院、八一学院、军盾学院最多推荐 6 个作

品；软件学院、汽车学院、机械工业学院等行业学院最多推荐 3 个

作品。 

（6）提交时间：截止 6 月 5 日前，将推荐的学生视频、初选组

织情况（图片、视频及文字）材料发送至 xshd@ouchn.edu.cn 邮箱。 

（二）爱党爱国歌曲大联唱活动 

1.活动主题：“歌颂党恩  紧跟党走” 

2.活动内容：歌唱爱党爱国经典歌曲，弘扬主旋律，传播正能

量。各分部、学院录制演唱视频，由总部制成宣传片，在国家开放

大学专题网站进行展播。 

3.活动要求： 

（1）歌曲需紧扣主题，热情讴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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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取得的伟大成就。 

（2）演唱者既可以是单人也可以是团体。 

（3）录制视频清晰，视频背景选择有当地特色的建筑物或标识；

视频格式为 rmvb、wmv、avi、mp4。 

（4）各分部、学院需对推荐作品进行审核，严把政治关。推荐

作品需注明所在分部、学院、学习中心。 

（5）推荐作品名额：每个分部最多推荐 6 个作品；实验学院、

残疾人教育学院、西藏学院、八一学院、军盾学院，最多推荐 3 个

作品；软件学院、汽车学院、机械工业学院等行业学院最多推荐 2

个作品。 

（6）提交时间：截止 6 月 5 日前，将推荐作品发送至 xshd@o

uchn.edu.cn 邮箱。 

（三）名师讲“四史”网络公开课活动 

1.活动主题：“学四史  知来路  守初心” 

2.活动内容：国开总部邀请国内知名专家，分别在 4 月、6 月、

10 月、11 月讲授“四史”（党史、新中国史、改革开放史、社会主义

发展史）网络公开课，各分部、学院组织学生参加学习，每次讲座

的具体时间另行通知。 

3.活动要求：各分部、学院按照总部课程安排，组织学生网上

远程学习，要求党员学生带头学，鼓励办学体系学生广泛参与，并

撰写学习心得，经分部、学院审核后进行择优推荐，原则上不超过

10 篇，发送至学生教育科邮箱，总部将在国家开放大学专题网站进

行展播。 

（四）分部、学院自行开展爱党教育活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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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活动主题：由各分部、学院自行确定 

2.活动内容：各分部、学院按照《国家开放大学关于建立思想

政治教育基地的通知》（国开学生函〔2021〕1 号）要求，组织学生

到当地或国家开放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基地开展形式多样的革命传统

教育活动，上半年活动情况于 6 月 5 日前发送至 xshd@ouchn.edu.cn

邮箱，下半年活动情况于 12 月 5 日前报送。 

3.活动要求： 

（1）活动需紧密结合建党 100 周年主题，在学生中发挥思想政

治教育作用。 

（2）活动形式活泼、多样，具有一定的创新性。 

（3）活动要能吸引学生广泛参与，在社会上引起良好反响。 

（4）活动情况报告需包括简要说明、详细介绍和活动图片。简

要说明字数不超过 200 字，详细介绍内容包括活动组织开展情况、

学生参与情况、取得的效果及影响等方面，字数不超过 1000 字，图

片要求画质清晰，JPG 格式，必须是原始尺寸，大小控制在 10MB 以

内。 

五、 组织宣传 

1.各分部、学院要认真做好学生主题教育系列活动的组织动员

工作，发动广大学生积极参加活动。 

2.各分部、学院利用各种媒体进行广泛宣传，对活动的进展情

况和结果进行及时宣传和报道。 

3. 各分部、学院在 6 月 5 日和 12 月 5 日前，分两个阶段将参

加活动的情况报告发送至 xshd@ouchn.edu.cn 邮箱。 

六、 表彰奖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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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开放大学将根据活动组织总体情况设立优秀奖和组织奖，

对积极参加系列主题教育活动，成绩突出的单位和团体、个人进行

奖励。 

1. 优秀奖：向在主题教育活动中表现突出的团体或个人颁发优

秀奖。 

2. 组织奖：向积极组织活动的分部、学院颁发组织奖。 

组织过程中如有问题请及时与学生工作与教师发展部联系。 

联 系 人：狄晓暄、马宁 

联系电话：010-57519506，57519175 

电子邮箱：xshd@ouchn.edu.cn 

通信地址：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75 号国家开放大学 

 

附：1.国家开放大学纪念建党 100 周年学生主题教育系列活动 

联系人登记表 

2 国家开放大学纪念建党 100 周年学生主题教育系列活动 

推荐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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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1 

 

国家开放大学纪念建党 100周年学生主题教育系列

活动联系人登记表 

 

分部（学院）  部门  

联系人  手机号  

办公电话  微信号  

QQ  E-mail  

通讯地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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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2 

国家开放大学纪念建党 100周年学生主题教育系列活动推荐表 

 

分部（学院）： 

序号 活动主题 作品题目 所在学习中心 个人或团体 人数 成员姓名 

1       

2       

3       

4       

5       

6       

7       

8       

9       

10       

部门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部门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分部（学院）公章 

注：根据不同的活动主题，可以分页填写。 



 

—10—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国家开放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21 年 3 月 16 日  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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